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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针对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混淆行为，有大幅度的修改。第六条的修改，
拓宽了禁止混淆行为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新类型的混淆行为情形，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尤其是增加第四项兜底条款的规定，为

认定新类型的混淆行为增加了灵活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具体运用仍然面临不少的法律问题。该条

款不仅涉及到商标、企业名称、域名等标识的保护，还涉及到商誉、市场竞争秩序等深层次问题。

为了深入探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理解与适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2024年两湖版权对话”特设分论坛，邀请了来自
产业界、学术界和司法界的专家学者就《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以及与其他法律条款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交

流。会上，万慧达知识产权合伙人王宇明以“关于艺术化设计司法保护的若干思考——以反法为视角”为题做主旨演讲，知产财经对
其主讲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本次分享分为两部分，一是设计空间问题，它最早是一个外观设计专利领域的概念，但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

法》）第六条时常被使用，最高院的一些判决中也会用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评价包装、装潢的显著性时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概

念，在近似度认定和侵权时也会考虑该因素。二是利益平衡的问题，主要从司法审查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对审判思路的见解两个方

面来解读。

一、设计空间一、设计空间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京73民终民终346号案号案

该案是我前几年代理的一个案子，在今年10月入选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在这
个案子中，原告方的美术设计师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古籍；在图书封面的左上角设计有甲骨文片段，下面是经文、铭文、印

章，最右侧是古碑帖的片段。被告图书的封面，与原告的元素、布局基本一样，但是它加了一个马车，这个马车在相对显眼的地

方，属于消费者比较容易直接接触到的地方，因此在两本图书装潢的近似度判断上有一定的挑战。

https://www.wanhuida.com/team/54/


需要补充一个案件背景，原告早在1979年就出版了该图书的第一版，历经多次修订，后于2005年推出第四版。被告之前从来没有
出版过该字典，但是，在原告出了第四版之后，被告随后也出了名称相同的字典，且他出的第一版就宣称是“最新版”。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主张，一个是特有名称，一个是装潢。特有名称的主张被法院驳回了，法院认定，“古汉语
常用字字典”是一个描述性词汇。法院在评价原告图书的装潢显著性时认为，该装潢以绿色为整体用色背景，集合了甲骨文、铭
文、印文、古碑帖多种艺术元素，并进行了独特的排列组合，艺术美感强烈，整体风格较为独特、鲜明……该装潢所体现的色彩、
文字、图形、排列组合以及上述元素形成的略带抽象的整体外观，具有识别和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该装潢构成《反不正当竞争

法》中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应受法律保护……经对比，被告中青社出版的被诉侵权图书装潢的色彩搭配、设计布局，元
素种类、元素位置以及排列组合在整体视觉效果上与原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有一定影响的装潢极为相近，构成近似
装潢。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2)京京73民终民终1573号案号案



涉案产品是3CE牛奶面霜的包装盒，包装上面是一个浅蓝色房子形象，下面是白色的盒子。本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使用了设计
空间概念。判决指出，牛奶霜等化妆品，其包装与装潢具有较大的设计空间，可以用于区分其他同类产品，这也是化妆品行业惯用

的区分方式。这种区别使得包装、装潢中的各个要素组合起来具有显著的识别特征。这种设计感既可以是简约的风格，也可以是复

杂的风格，这种风格的选择本身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对象，而是该种要素组合所体现出的能够识别该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因此即使原告采取了简单的风格元素，但经过其持续的使用，仍然可以使牛奶霜的包装装潢产生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我一直有个困惑，各设计元素组合到什么程度就有显著特征了呢？在我的办案经验中，这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点，实际上这有赖于

当事人去解说、去归纳自己的装潢有哪些独特的、有设计心思的地方。

通过案例检索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三终字第3号广药诉加多宝包装装潢案中用了“设计空间”的概念；该判决指
出，虽然以红色为主色调的表现形式在罐装饮料商品包装装潢的设计中并不鲜见，但考虑到饮料商品的包装装潢形式具有较大的设

计空间，而涉案包装装潢通过对色彩、文字、图案等设计要素的选择和组合，呈现出了具有一定独特性并与商品的功能效果无关的

视觉效果与显著特征，并通过经营者长时间及较大范围的宣传和实际使用行为，使涉案包装装潢所发挥的商品来源的指示作用得以

不断加强。

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213号判决中，法院认为，话梅糖包装纸的物理范围虽然有限，但仍具有很大的装潢设计
空间，被告在被诉装潢上使用了与金冠公司涉案装潢基本相同的装潢元素和相近的布局设计，不合情理，因此原审有关二者包装的

装潢整体近似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



个人认为，设计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原被告的设计恰巧撞车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如果设计空间比较大，少数元素组合起来可

能就达到显著性门槛了。但总体来看，设计空间的大小似乎没有特别容易判断的工具。

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京73民终民终2033号案号案

在路虎诉江陵汽车构造类装潢案中，原告成功将被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无效，随后原告从《反法》第六条形状构造类装潢的角度进行

诉讼。在民事案件中，法院直接引用了行政判决中关于外观设计专利设计空间大和小的评述：根据（2018）京行终4169号二审行
政判决书的认定，汽车外观的整体立体形状和各个组成部件的布局均存在较大的设计空间。捷豹路虎公司提交的其使用、宣传“揽
胜极光”车型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揽胜极光”形状装潢系捷豹路虎公司将平直并陡然下斜的车顶、全黑立柱、隆起贝壳形状的发动
机盖、车身多处上扬线条、短小的前后悬等构成元素进行了独特的排列组合，其整体上具有区别于一般汽车外观常见设计的显著特

征。该案行政判决认为汽车的设计空间是比较大的；如果简单了解的话，可以认为，除了基本的四个轮子，两台沙发，汽车还有其

他一些比较花设计心思的地方；可见，对装潢的设计空间大小判定，可以使用外观设计当中对设计空间大小的判断工具和方法。

在外观设计专利相关规则中，关于设计空间大小的考量因素包括产品功能和用途、现有设计的整体状况、惯常设计等等。当然我个

人认为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因为装潢除了要证明其整个设计有显著性，还要证明经过使用具有知名度，而外观设计专利更考虑静

态细节比对。因此，对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大小的判断工具和方法只能是作为装潢设计空间大小判断的参考工具。

利益平衡利益平衡

1.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21）浙）浙8601民初民初998号案号案

本案中，被告是一个牙膏品牌，在诉讼过程中花了很大精力去证明它是在先使用的，而且找了同行业率先使用的证据。法院判决认

为，原告纳美智康公司主张的装潢为包装盒和牙膏管上包括文字、图形、色彩等诸要素排列组合构成包装、装潢的整体设计。经对

比，被诉侵权商品与纳美智康公司权利商品的装潢主视图从左到右主要划分三个设计区域，依次显示商标、功效、成份及图案等整

体组合方式，因牙膏商品界面设计空间有限，类似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组合标示方式设计简单、较为常见……关于自左而右依次
标示商标、商品具体品类名称的设计与排布方式，从原被告提供的电商搜索截图来看，这种设计与排布方式在同品类商品中并不具

有显著性，不能起到区分或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

2.北京知产法院北京知产法院 (2021)京京73民终民终2349号案号案



在该案中，原被告都是从事医美行业的公司，新氧是一家公司的商标，更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原告对APP装潢的主张包括中
间是白色文字，底色是蓝绿色，右下角有一个粉色的角落会添加一些介绍性文字。法院认为，在实际使用中，经营者一般将注册商

标、商品名称和装潢在载体上集中使用，这是载体的物理局限和一般商业习惯决定。但是不能因为使用功能上的不可分性，即认为

注册商标、商品名称和装潢在法益客体上是不可分的。注册商标、商品名称和有一定影响的装潢，分别是不同的权利和法益保护客

体，在法律保护上应当按照法律标准，区分权利客体和法益客体进行评价，不能将二者简单的等同划一，否则，将注册商标和装潢

的其他要素整体认定为装潢，会造成法律认定标准的混乱。因此，对新氧公司的涉案APP图形标识新氧美容新氧医美进行法律认定
时，应当排除新氧公司的注册商标“新氧”，对图形标识中的其他要素组合是否构成装潢进行认定。

法院认为，新氧公司的涉案装潢，由蓝绿渐变色和粉色组合而成，二者颜色的组合，系色彩搭配中的常见形式，不具有特有性和显

著性。APP装潢布局中，在右下角设置角标，属于APP应用程序的常见设计，角标内通常标注文字，文字的内容根据经营者的商业
需要，会有不同的变化。涉案装潢的布局，系在APP图形右下角设置角标，该布局亦不具有特有性和显著性。因此，新氧公司主张
的涉案装潢，其颜色、布局的整体组合，不具有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显著特征。

因为装潢的主张跟商业秘密类似，你的权利是什么，保护范围有多大，全靠自己去画圈，这对原告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地方。我个

人认为，这个APP的装潢本身的显著性基础不好，所以原告做了市场调查，根据调查报告记载，调查覆盖的地域范围包括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在使用过在线医美APP或网站的137人中，有44人（占比32.1%）认为剔除品牌名称的APP是“新氧”。法院认
为，前述地域范围均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行政区域，而使用过在线医美APP或网站的人数、能够将剔除商品名称后的装潢识别
为新氧APP的人数过少，无法达到“相当部分人”知悉的程度，不足以说明新氧公司的涉案装潢具有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法院
觉得原告在主张权利保护的时候提交的数据不够。法院并没有说“相当一部分人”的比例应当是多少，我觉得，至少是51%以上才勉
强算相当多数人。

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第一，在主张装潢设计标识保护的时候，必须与商标区分，不能考虑商标这个要素。以前有些判决认定，商

标知名度可以辐射到装潢或者其他标识上，但按照这个判决来看，这类思路就有点问题，因为好多当事人和代理人提交证据时装潢

等标识和商标不做区分。第二，是显著性标准问题。颜色组合是一个常见形式，不具显著性，被告在这部分也做了大量抗辩，颜色

使用在APP中是非常常见的。

综上，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现在的反法诉讼中，有一个部分观点认为，只要商标保护不了的，尽量往《反法》第六条去靠。但

实际上，对反法的适用应当体现自由、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要给市场竞争一些自由空间。《反法》有谦抑性原则，不能因为你



觉得他人有恶意，道德上有瑕疵，就要去规制它。至少从司法倾向上来讲，要给自由竞争留下更多空间，减少对市场竞争的过度干

预，要谨慎适用普通社会道德观念来限制商业道德，这两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二，在考虑装潢的显著性时，应考虑其载体空间的具体情况，及其组合的显著性，例如，店铺装潢元素通常存在于特定的较大空

间，需要“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形象”才可能受到保护；例如，由于颜色的种类有限，对于公有领域的颜色进行简单的组合使
用，不具有显著性的，不应当给予保护。

第三，具有识别来源的区别性，是给予装潢保护的核心要件。装潢经常更换，或使用期限不长，没有通过持续稳定使用的装潢，难

以发挥识别服务来源的功能，不应给予保护。要证明装潢的权利保护范围，必须要把其他不相关的要素去除掉，把装潢独立拿出来

去市场中做检验，看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能否识别出来。例如，在New Balance“N字鞋”案中，N商标没有注册之前，法院按照装潢
来保护的。New Balance提交了大量证据，能够证实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看到该装潢中的N字标就能识别出是New Balance。

第四，在判断装潢知名度时，应当独立判断装潢的使用、宣传及消费者认知情况，不应简单地将店铺上使用的注册商标的知名度等

同于店铺装潢的知名度。实践中，有的装潢是不断更换的；若是每一个装潢使用时间不长就更换，或者更换幅度比较大，这种情况

都给予保护，那权利范围就特别大，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整体看法是，目前在适用《反法》第六条保护包装、装潢时，有的门槛过低，过低的后果就是保护范围过大，会导致整个市

场竞争失去活力。无论是从原被告的角度，还是裁判者的角度，对这个条款的适用，这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地方。这大概也是知识

产权诉讼的魅力所在吧。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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